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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中南大学本科生实验室开放 
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 
 

各二级单位： 

《中南大学本科生实验室开放管理办法》已经 2017 年 11

月 16 日第三十一次校务会议讨论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

真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中南大学 

2017年 12月 7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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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南大学本科生实验室开放管理办法 
（2017年 11月 16日第三十一次校务会议讨论通过） 

 
 

为了充分发挥实验室的资源优势，提高实验室的使用效

率，促进实验教学改革，提高实验教学质量，规范我校实验室

开放工作，建立高效运行的管理机制，引导学生主动实践，培

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，特制定本管理办法。 

一、实验室开放组织与管理  

实验室开放归口本科生院管理，各二级单位负责实验室开

放的具体组织与实施，其他相关部门积极配合。 

1．本科生院职责主要包括： 

（1）负责学校实验室开放管理办法的制订与修订； 

（2）负责学校实验室开放相关通知的发布； 

（3）负责学校实验室开放专项基金的筹措、评审与下拨； 

（4）负责学校实验室开放检查、总结、交流和考核评价； 

（5）负责学校实验室开放管理信息平台的建设、管理与

维护。 

2．各二级单位职责主要包括： 

（1）负责本单位实验室开放实施细则的制定与修订，制

定本单位实验室开放安全管理制度、实验室开放预约制度、实

验室开放专项基金使用办法、实验室开放工作量核算办法、实

验室开放信息发布制度、开放实验课外研修学分管理制度等； 

（2）负责本单位实验室开放的具体组织与实施； 

（3）向本科生院提交实验室开放实施方案、总结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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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负责本单位实验室开放记录、实验报告、论文、成

果、实施方案、总结等相关资料的存档与保管； 

（5）负责本单位实验室开放管理信息平台的建设、管理

与维护。 

二、实验室开放对象和时间 

实验室开放的对象为在校全日制本科学生，鼓励学生跨学

院、跨学科参加实验室开放项目。 

开放实验的时间要让实验者有一定的选择余地，可采取全

天开放、预约开放、阶段开放、定期开放等形式。 

三、实验室开放项目和开放经费 

为了确保实验室开放工作的顺利进行，学院设立实验室开

放项目，学校设立实验室开放专项基金。  

1．实验室开放项目 

实验室开放项目分为学生自主项目、教师拟定项目、教师

科研课题三类。 

（1）学生自主项目是指由学生本人提出的课外实验项目，

包括课外实验、实训、学科竞赛、创新创业活动等。 

（2）教师拟定项目是指由教师或实验室提出的课外实验

项目。 

（3）教师科研课题是指教师在科研领域取得的项目，这

类项目适合较高年级的学生参加。 

2．实验室开放经费 

实验室开放专项基金的使用按预算和学校财务管理规定

执行。实验室开放专项基金主要用于开放实验材料消耗、仪器

设备维修、水电费、实验指导教师补贴、实验室开放管理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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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台的建设等。相关开支应在实验室开放实施方案的预算中详

细说明，不得列支其他费用或挪作它用。实验指导老师补贴不

得超过总费用的 25%。 

课内实验以及有经费支持的学科竞赛、创新创业、教师科

研课题等项目不得挤占实验室开放专项经费。 

四、其他  

学生参加实验室开放项目经考核合格后，可获得相应的课

外研修学分(详见《中南大学本科课外研学管理办法》)。  

学生因参加实验室开放项目所获得的成果和专利等归中

南大学所有。 

五、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本科生院负责解释。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抄送：各二级党组织、党群部门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中南大学办公室          主动公开       2017年 12月 7日印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